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09 學年度全校運動會競賽規程 
一、 宗    旨：為提昇本校運動風氣，培育優秀運動員，促進全校師生身心健康及團隊活動信念，特

舉辦 109學年度全校運動會。 

二、競賽日期：110年 5月 26日(星期三)  

三、競賽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多功能活動中心 

四、開幕儀式：110年 5月 26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30分，地點於多功能活動中心 6樓綜合球場 

五、閉幕儀式：110年 5月 26日(星期三)下午 16時，地點於多功能活動中心 6樓綜合球場 

六、參賽資格：本校教職員工及日間部、進學班正式註冊之在籍學生（含在職進修生及研究生）。 

七、競賽報名：使用電腦繕打報名表（請勿手寫），列印紙本 1份經系所主管簽章後送至本校體育室，

並將報名表電子檔（word 檔）傳送至體育室承辦人員電子信箱 cocofish@ntua.edu.tw，俾利辦

理資料查核作業。 

八、報名期限：自即日起至 110年 4月 30日（星期五）下午 5點截止，逾時恕不受理。 

九、領隊會議：110年 5月 21日（星期五）下午 2點，多功能活動中心 5樓視聽教室 

十、競賽種類： 

（一） 游泳： 

1. 學生男子、女子組：25公尺自由式、25公尺蛙式、50公尺自由式、50公尺蛙

式 

2. 教職員工男子、女子組：25 公尺自由式、25 公尺蛙式、50 公尺自由式、50 公

尺蛙式 

3. 趣味競賽：100公尺浮板推球接力 

（二） 桌球： 

1. 學生男子、女子組：單打 

2. 教職員工男子、女子組：單打 

（三） 羽球： 

1. 學生男子、女子組：雙打 

2. 教職員工男子、女子組：雙打 

（四） 三對三籃球：學生男子、女子組 

（五） 排球：學生男女混合賽 

十一、 競賽規則： 

（一） 各系所應設領隊、管理員各 1人，綜合管理並指導各單位之運動員與大會聯絡事宜。 

（二） 以系所（含進學班、在職進修學生及研究生）為報名單位。獨立研究所得以聯合組隊參加。 

（三） 教職員工包含專（兼）任教師、各學院、系所、行政單位同仁，得跨單位組隊參加。 

（四） 各系所參加競賽，不論團體或個人項目，凡已報名者，均須出場比賽，不得任意棄權。 

十二、 錦標類別：運動總錦標 

十三、 錦標評分方式：為獎勵各單位運動員遵守比賽規則，發揮運動員之精神，遵守大會規定，踴

躍參加比賽，特設運動總錦標。評分內容以各項競賽項目前 8名積分：第一名 20分、第二名

10分、第三至四名 6分、第五至八名 4分 

十三、 獎勵：競賽項目取前 3名由大會頒發獎牌或獎品、運動總錦標獎盃一座，以資鼓勵。 

十四、 申訴： 

（一） 比賽如有爭議，在規則上明文規定者，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規則無明文規定者，由

審判委員會議判決之。 

（二） 書面申訴，應於該項目比賽結束後 30 分鐘內，由該系所領隊或指導員向大會正式提

出，否則不得異議。 

十五、 罰則：運動員於大會期間，如有違反運動精神或不當行為（如冒名頂替、無故棄權、不服從裁

判之判決者），經查明屬實者，除立即取消該運動員所有比賽中所得之成績外，並依其情節之

輕重，通知學生事務處依法論處。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09學年度全校運動會 

游泳競賽規程 

 

一、協辦單位：信品運動行銷(股)公司、S.Wing運動教練團隊 

二、競賽日期：110年 5月 26日(星期三) 13:00檢錄，13:：20正式比賽 

三、競賽地點：本校多功能活動中心臺藝游泳館 

四、競賽項目： 

競賽類別 競賽項目 

（一）計時競賽 1. 學生男子組：25 公尺自由式、25 公尺蛙式、50 公尺自

由式、50公尺蛙式 

2. 學生女子組：25 公尺自由式、25 公尺蛙式、50 公尺自

由式、50公尺蛙式 

3. 教職員工男子組：25 公尺自由式、25 公尺蛙式、50 公

尺自由式、50公尺蛙式 

4. 教職員工女子組：25 公尺自由式、25 公尺蛙式、50 公

尺自由式、50公尺蛙式 

（二） 趣味競賽 浮板推球接力：4×25M  

五、競賽規則： 

(一) 計時競賽選手不限參加項目，趣味活動則每一選手限報名一隊。 

(二) 趣味競賽—浮板推球接力，不分組，4人成隊。比賽前會進行規則說明。 

(三) 比賽前應至檢錄組進行檢錄(點名)，方可下場比賽，點名三次未到則取消資格。 

(四) 凡經報名後不得無故棄權。若因臨時發生特殊事故，須於比賽前提出書面報告及證明，體

育室認定簽名後登記存查。 

(五) 參賽選手請攜帶學生證或教職員證備查，如查驗不實則不得出賽。 

(六) 競賽場地長 25m、寬 22m、水溫 29~30℃、水深 120cm~140cm；使用 3 條水道進行比賽；比

賽採水中蹬牆出發，無跳水台，出發前身體一部分需觸碰牆壁。 

(七) 比賽當日 12：00 開放熱身，熱身時間為 12：00~12：40 （12：40~13：00整理場地）。 

(八) 各項競賽參賽者必須著泳裝、戴泳帽下水。 

(九) 在比賽進行中，參賽者不得越過水道或妨礙他人，亦不得將腳觸碰池底或抓水道繩前進；

比賽進行中不可穿蛙鞋或帶划手板等輔助之行為。 

(十) 本比賽採用計時決賽，不另舉行預賽。另為使比賽進行順利，裁判有權視情況逕行併組比

賽，參賽單位不得提出異議。 

(十一) 本比賽採用中華民國游泳協會審定之最新游泳規則及本競賽規程特定之規定。 

(十二) 為維護裁判之權威與權益，凡比賽中之參賽選手有違反運動精神，侮辱裁判或妨礙比賽進

行之行為者，則大會得終止其後所有參賽項目。 

(十三) 以上項目若有違規均取消參賽資格。 

六、獎勵辦法： 

 (一) 每項目錄取前三名，頒發獎牌以資獎勵。 

 (二) 趣味競賽取前三名，頒發禮物一份，不頒發獎牌。 

七、 申    訴：依據本校 109學年度運動會競賽規程第十二點規定辦理。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09學年度全校運動會 

羽球競賽規程 

 

一、競賽日期：110年 5月 26日(星期三) 上午 9時正式比賽 

二、競賽地點：本校多功能活動中心羽球場 

三、競賽項目：學生男子組、女子組雙打、教職員工男子組、女子組雙打 

四、抽籤會議：110年 5月 19日(星期三)下午 13:00，不另行通知（未到者由主辦單位代為抽籤不得

異議） 

五、抽籤地點：本校多功能活動中心視聽教室 

六、競賽規定： 

（一）每系所學生男子、女子組至少各派出三組，最多五組；教職員工則不限。 

（二）比賽採一局 21分制。 

（三）比賽時球員應穿著運動鞋及運動服裝。 

（四）參賽者須自備球拍，若需借用球拍則現場至器材室押證件借用。 

（五）參賽者應提前 10分鐘到達比賽場地準備比賽，逾規定時間 10分鐘未出場者以棄權論

（以大會時間為準）。 

（六）如有心臟病、心血管疾病及不適合從事激烈活動者，請勿報名參加。 

（七）主辦單位依實際報名人數調整比賽賽制。 

八、 獎勵辦法：每項目錄取前三名，頒發獎牌以資獎勵。  

九、 申    訴：依據本校 109學年度運動會競賽規程第十二點規定辦理。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09學年度全校運動會 

桌球競賽規程 

 

一、競賽日期：110年 5月 26日(星期三) 上午 9時正式比賽 

二、競賽地點：本校多功能活動中心桌球室 

三、競賽項目：學生男子組、女子組單打、教職員工男子組、女子組單打 

四、抽籤會議：110年 5月 19日(星期三)下午 14:00，不另行通知（未到者由主辦單位代為抽籤不得

異議） 

五、抽籤地點：本校多功能活動中心視聽教室 

六、競賽規定： 

（一）每系所學生男子、女子組至少各派出三組，最多五組；教職員工則不限。 

（二）體育室有權依據實際報名人數調整比賽賽制。 

（三）參賽者須自備球拍，若需借用球拍則現場至器材室押證件借用。 

（四）比賽採一局 21分制。 

（五）比賽時球員應穿著運動鞋及運動服裝。 

（六）參賽者應提前 10分鐘到達比賽場地準備比賽，逾規定時間 10分鐘未出場者以棄權論

（以大會時間為準）。 

（七）如有心臟病、心血管疾病及不適合從事激烈活動者，請勿報名參加。 

八、 獎勵辦法：每項目錄取前三名，頒發獎牌以資獎勵。  

九、 申    訴：依據本校 109學年度運動會競賽規程第十二點規定辦理。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09學年度全校運動會 

三對三籃球競賽規程 

 

一、競賽日期：110年 5月 26日(星期三) 上午 11時 15分正式比賽 

二、競賽地點：本校多功能活動中心綜合球場 

三、競賽項目：學生男子組、女子組 

四、抽籤會議：110年 5月 19日(星期三)下午 15:00，不另行通知（未到者由主辦單位代為抽籤不得

異議） 

五、抽籤地點：本校多功能活動中心綜合球場 

六、競賽規定： 

（一）每系所學生男子、女子組至少各報 1隊，至多 3隊。 

（二）每隊球員至多為 4 人。每隊須有 3人始可上場比賽，不足 3人以棄權論。 

（三）參賽隊伍於比賽當天請於比賽前一小時進行報到，參賽選手請攜帶學生證備查，如查驗

不實則不得出賽。 

（四）各參賽隊伍請於開賽前 10分鐘至紀錄台做檢錄，於開賽 3分鐘後未到者，裁判判令棄

權，對隊獲勝。 

（五）開賽球權以猜拳判定。 

（六）預賽採小組循環賽制，決賽則採單淘汰制。 

（七）球隊隊長為場中唯一發言人。 

（八）時間規則： 

1. 比賽時間預賽 8 分鐘，四強賽 12分鐘。 

2. 進攻方須於 14秒內進攻完畢。 

3. 預賽先得分 13 分或比賽正規時間結束後得分較多隊伍獲勝；四強賽先得分 21分或

是比賽正規時間結束後得分較多隊伍獲勝。 

4. 每隊允許一次 30 秒的暫停。 

5. 比賽進行時皆不停錶。 

6. 任何死球狀況時均得以請求替補。 

（八） 得分判定： 

1. 在三分線內進籃得 2 分。 

2. 在三分線外進籃得 3 分。 

3. 罰球每中一球得 1 分。 

（九） 犯規/罰球： 

1. 每一隊伍犯規滿 4 次時，敵隊進入加罰狀態。 

2. 每場比賽每人只允許犯規三次，若達四次則畢業離場(此時可遞補球員)。若該隊伍無

報名替補球員，球員不足 2 人，即判定該方失敗。 

3. 於兩分線內被犯規，應獲得 1次罰球。 

4. 於三分線外被犯規，可獲得 2次罰球。 

5. 若被犯規進攻球員又投中，則得分算，再加罰球 1次。 

6. 若該隊進入加罰狀態，被犯規的球員非正在投籃動作中，可獲得 1次罰球。 

（十） 球權： 

1. 每次得分後攻守的進攻球權互換，須由籃框正下方運球或傳球至三分線外，完成攻守

交替，不需進行洗球。 



2. 每一次投籃或最後⼀次罰球未中籃後，若進攻隊獲得籃板球，可以繼續試圖得分不需

讓球回到三分線外，若防守隊獲得籃板球，必須讓球回到三分線外(藉由傳球或運

球)。 

3. 任何在死球狀況後被賦予球權的球隊，應於球場頂端的弧線內以互換球權(在進攻與

防守球員之間)開始比賽。 

4. 需雙腳回線，才能獲得球權。 

5. 出現跳球狀況，防守隊獲得球權。 

（十一） 勝負判定：比賽時間結束前，預賽先獲得 13分隊伍為勝，四強賽先獲得 21分為勝。 

（十二） 比賽時間結束，二隊皆未達致勝分時，以分數高隊伍為勝。 

（十三） 比賽時間結束，若兩隊得分相同，則以 2隊 6人交叉罰球，總進球數多者為勝，若仍

同分，則 2隊派代表交互罰球，同 1輪次領先 1球者為勝。 

（十四） 比賽進行時，球員不足 2人，即判定該方失敗。 

（十五） 裁判之判決，球員不得提出異議，若比賽中球員言行不當，裁判有權判該名球員技術

犯規或強制驅逐出場，且有權終止比賽。 

（十六） 若遇判決紛爭，由裁判長召集該場執行裁判共同會商決定，其判決即為最終判決，不

受理申訴。 

（十七） 除上述規則外，悉適用最新之國際業餘籃球競賽規則。 

（十八）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者，得由主辦單位更改之，在當日比賽球場宣告之。 

（十九） 賽程時間表依⼤會賽務組廣播為準，請勿離開比賽場地，以免影響參賽權益，廣播兩

次後仍未到場者，依棄權論，不得異議。 

七、 獎勵辦法：每項目錄取前三名，頒發獎牌以資獎勵。  

八、 申    訴：依據本校 109學年度運動會競賽規程第十二點規定辦理。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09學年度全校運動會 

排球競賽規程 

 

一、競賽日期：110年 5月 26日(星期三) 上午 9時正式比賽 

二、競賽地點：本校室外排球場 

三、競賽項目：學生男女混合組  

四、抽籤會議：110年 5月 12日(星期三)中午 12:10，不另行通知（未到者由主辦單位代為抽籤不得

異議） 

五、抽籤地點：本校多功能活動中心視聽教室 

六、競賽規定： 

（一）每系所限報 1隊。 

（二）參賽隊伍數若少於 5隊則取消辦理。 

（三）參賽選手請攜帶學生證備查，如查驗不實則不得出賽。 

（四）當天參賽者務必賽比賽前 10分鐘到場，逾時 10分鐘將取消參賽資格，裁判判令棄權，

對隊獲勝。 

（五）依據中華民國排球協會所頒布之最新 2009國際排球規則。 

（六）第一階段採分組循環制，第二階段採單淘汰排名制。 

（七）賽制採用落地得分制，單局搶 30分，無 Deuce，一局定勝。 

（八）混排女網，一隊 6人（2男 4女）。 

（九）男生不可對女生的任何處理球進行攔網動作，可以針對男生的攻擊、吊球進行攔網。男

生不可高過於網帶將球往下攻擊或是吊球（主審判定）。 

（十）三次觸球當中女生一定要碰觸一次，一、二次觸球則不限定。 

（十一） 女生不足不可用男生代替，男生不足可用女生代替。 

（十二） 比賽用球使用 Conti 700橡膠排球。 

七、獎勵辦法：錄取前三名，頒發獎牌以資獎勵。 

八、申    訴：依據本校 109學年度運動會競賽規程第十二點規定辦理。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09學年度全校運動會 

游泳 報名表 

 

教學/行政單位： 

領隊（單位主管）： 

管理員（系所助教/行政同仁）： 

報名身分：□學生男子組 □學生女子組 □ 教職員男子組 □教職員女子組 □趣味競賽不分組 

※計時競賽不限參加項目，趣味活動則每一選手限報名一隊。 

競賽項目 選手姓名 選手姓名 選手姓名 選手姓名 

游泳 25M自由式 

    

    

    

游泳 25M蛙式 

    

    

    

游泳 50M自由式 

 

    

    

    

游泳 50M蛙式 

    

    

    

游泳趣味競賽 

（不分組） 

    

    

    

備註：請使用電腦繕打報名表（請勿手寫），列印紙本 1 份經系所主管簽章後送至本校體育室，並將

電子檔（word檔）傳送至 cocofish@ntua.edu.tw，俾利辦理資料查核作業。 

  

單位主管簽章：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09學年度全校運動會 

羽球 報名表 

 

教學/行政單位： 

領隊（單位主管）： 

管理員（系所助教/行政同仁）： 

報名身分：□學生男子組 □學生女子組 □ 教職員男子組 □教職員女子組  

※每系所學生男子、女子組至少各派出三組，最多五組；教職員工則不限 

競賽項目 選手姓名 選手姓名 

羽球雙打 

  

  

  

  

  

備註：請使用電腦繕打報名表（請勿手寫），列印紙本 1 份經系所主管簽章後送至本校體育室，並將

電子檔（word檔）傳送至 cocofish@ntua.edu.tw，俾利辦理資料查核作業。 

  

單位主管簽章：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09學年度全校運動會 

桌球 報名表 

 

教學/行政單位： 

領隊（單位主管）： 

管理員（系所助教/行政同仁）： 

報名身分：□學生男子組 □學生女子組 □ 教職員男子組 □教職員女子組  

※每系所學生男子、女子組至少各派出三組，最多五組；教職員工則不限 

競賽項目 選手姓名 

桌球單打 

 

 

 

 

 

備註：請使用電腦繕打報名表（請勿手寫），列印紙本 1 份經系所主管簽章後送至本校體育室，並將

電子檔（word檔）傳送至 cocofish@ntua.edu.tw，俾利辦理資料查核作業。 

  

單位主管簽章：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09學年度全校運動會 

三對三籃球 報名表 

 

教學單位： 

領隊（單位主管）： 

管理員（系所助教）： 

報名身分：□學生男子組 □學生女子組  

※每系所學生男子、女子組至少各報 1隊、至多 3隊 

競賽項目 選手姓名 

三對三籃球 

 

 

 

 （候補） 

備註：請使用電腦繕打報名表（請勿手寫），列印紙本 1 份經系所主管簽章後送至本校體育室，並將

電子檔（word檔）傳送至 cocofish@ntua.edu.tw，俾利辦理資料查核作業。 

  

單位主管簽章：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09學年度全校運動會 

排球 報名表 

 

教學單位： 

領隊（單位主管）： 

管理員（系所助教）： 

報名身分：□學生男女混合組  

※每系所限報 1隊，混排女網，一隊 6人（2男 4女） 

※女生不足不可用男生代替，男生不足可用女生代替 

競賽項目 選手姓名 

排球 

  

  

  

  

  

  

  

  

  

  

備註：請使用電腦繕打報名表（請勿手寫），列印紙本 1 份經系所主管簽章後送至本校體育室，並將

電子檔（word檔）傳送至 cocofish@ntua.edu.tw，俾利辦理資料查核作業。 

 

單位主管簽章： 


